中共连云港市委组织部
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共青团连云港市委员会

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

连科协〔2013〕45号

───────────────────
关于开展第二届连云港市青年科技奖
候选人推荐与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委组织部、县（区）人社局、县（区）团委、县（区）科协，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事业科协，各有关单位：

依据《连云港市青年科技奖评选表彰办法》（连科协发〔2011〕55 号），中共连云港市委组织部、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连云港市委员会、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决定在全市开展第二届连云港市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推荐与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申报条件
（一）在我市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交叉学科等领域从事科研与技术工作，业绩突出、品德优良，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68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认真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遵纪守法，具有“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优良的学术道德。同时，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做出了突出贡献；

    2、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创新性成果，并有显著应用成效；

3、在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技术普及和科技管理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取得良好社会效益或显著经济效益。

（三）已荣获江苏省青年科技奖或连云港市青年科技奖（不含青年科技奖提名奖）的获奖者不再重复申报。

二、推荐申报名额
满足推荐申报条件的，均可报名，名额不限。

三、推荐申报程序
各县（区）委组织部、各县（区）人社局、各县（区）团委、各县（区）科协共同负责本辖区候选人的推荐和申报工作，由各县（区）科协统一报市科协；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事业科协负责推荐本团体的候选人，并经候选人所在单位审定同意后，报市科协；其他有关单位可直接向市科协推荐候选人。

四、推荐申报材料及报送要求
（一）电子材料报送要求

请在报送书面申报材料前，完成电子材料的传输。电子材料发送至cjd@lyginfo.js.cn
（二）书面材料报送要求

书面申报材料包括：

1、《第二届连云港市青年科技奖申报表》纸质材料一式3份；

2、有关证明材料一份。包括：

（1）公开发表的主要论文及专著（论文限5篇、专著限1本）；

（2）主要科技成果目录；

（3）被他人引用的论文、专著证明材料；

（4）技术鉴定证书及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5）技术应用证明材料；

（6）获得表彰奖励证明材料；

（7）其他材料。

（三）涉密材料报送要求

涉密推荐申报材料电子版通过光盘报送，请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并提交保密审查证明。

五、推荐申报时间

请于2013年10月18日前将书面推荐申报材料报送市科协学会部。

联系地址：连云港市海连东路28号市科协学会部

邮    编：222006

联 系 人：曹家端
电    话： 85807253（传真）

附件：第二届连云港市青年科技奖申报表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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